曾經營中藥者申請繼續經營中藥販賣業務處理原則
	                                                96.08.15
1、 申請人資格
（一）須符合藥事法第103條第2項規定，於民國82年2月5日前，已經營中藥者。
（二）證明文件
    1.應檢具下列資料之ㄧ：
（1）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查核登記有案之文件資料。
（2） 公司執照或營利事業登記資料。
（3）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所屬衛生局、工商管理機關開具之證明文件。
2.證明文件必須明確列有商號名稱、地址、負責人，經營事項須為「中藥」、「蔘藥」或「漢藥」買賣，並註明負責人確為於民國82年2月5日前已經營中藥者。
3.證明文件必須具備公文書要件，載有日期、文號及由主官簽章，且不得加註附帶條件，如「本證明係依據某村里鄰長之陳述而核發」或「本證明如有不實由申請人自行負責」等文字。
4.民國82年2月5日前經營中藥之處所，其地址如與現行申請之地址不同時，必須另行檢具下列資料：
（1） 民國82年2月5日前經營中藥處所地址之證明文件。
（2） 足以證明異動前後之地址及其異動日期之戶籍資料，或 由現地址之村、里長或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三）修習下列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並經考試及格之證明文件：
1.中藥概論18小時以上，包括中藥發展史、中藥材之應用及其管理。
      2.本草18小時以上，包括本草綱目、中藥之性能、配伍及禁忌之研討。
3.中藥炮製36小時以上，包括中藥材之煉、炮、炙、煨、伏、曝及其他加工調製方法之研究及其實驗。
4.生藥學72小時以上，包括藥材辨識、藥用植物、動物、礦物學及各該藥物藥理、藥效之分析研究及其實驗。
5.藥事法規18小時以上，包括藥事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申請人應先向所在地之中藥商公會申請，經初核後，由公會函轉各直轄市、縣（市）衛生局審查。
（二）直轄市、縣（市）衛生局應注意下列事項，確實檢視申請人所附證明文件資料，並辦理實地查核：
1.覈實審視申請人於民國82年2月5日前，經營中藥時之年齡資格及親自執業能力，是否合理，有無違常不實情事。
2.藥事法第103條第2項係規範經營人權益，不得以父母傳子女、夫傳妻等之繼承為由申請。
3.經營青草店者，不得申請。
4.申請經營中藥販賣業務之同址，不得有其他商號或機構。
（三）經審查通過得繼續經營中藥販賣業務之申請人，得向直轄市、縣（市）衛生局申請核准登記為中藥販賣業者，其業務範圍依藥事法第103條第3項之規定。
（四）各直轄市、縣（市）衛生局應將每年審查通過之申請人於次年1月31日彙報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三、申請人資格項下所稱之中藥課程，以由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委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或其他醫學院校 (所)開設之相關課程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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